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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惠市公安局交
管大队在刑侦大队、视侦大
队的技术支持下，侦逃中队
民警经过20余小时蹲守，将
肇事逃逸两个月的违法行为
人张某俊抓获。

9月29日22时50分许，德
惠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闫
某报警称：其在德惠市育才
街附近被一辆黑色小型轿车
撞倒受伤（腿骨折），事故发
生后，黑色轿车逃逸，伤者被
120救护车送往德惠市人民
医院救治。

经初步调查：事发时间为
9月29日22时40分许, 肇事车
辆为黑色两厢夏利N7品牌小
型轿车，肇事时车辆悬挂吉
A44M**号车牌，肇事车辆与
行人相撞后往高速公路方向
逃逸后查无踪影。

经对肇事车辆悬挂的吉
A44M**号车牌进行查询证
实，该车登记为黑色的吉利轿
车，这与实际肇事车辆不符，

所以民警确定该肇事车辆使
用的是其他机动车号牌。

侦逃中队民警从调取的
监控录像中终于提取到了肇
事车辆驾驶人的清晰影像，
在德惠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技
术支持下，获取到了该驾驶
人身份信息。

11月23日在德惠市公安
局视侦大队的技术支持下，
确认该车在九台市阳光苑小
区附近出现，侦逃中队民警
经过20余小时的蹲守，于次
日中午将肇事驾驶人张某俊
抓获，扣押肇事车辆。

德惠市交管大队对张某
俊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
法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驾
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张某
俊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
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
驶证记12分，并处15日行政
拘留的处罚。该案件后续工
作继续处理中。/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近日，网友举报长春、吉林等地
接连发生“人肉”占车位事件，引发
热议。视频中，占车位的大爷，大妈
还挺“豪横”，不但不让出车位，还振
振有词，让车主也是无可奈何。那
么这种“人肉”占车位是否合理？市
民再遇到这种事情又该咋办？2日
记者询问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其中一段视频，是网友反映在
长春一商场外停车场，一大妈“人
肉”占车位。视频中这名大妈情绪
比较激动，一个劲地说，“我都搁这
占半天了，你过来就想停？你也雇
个人给你占车位得了，你一点都不
讲理！”面对大妈的“豪横”，录视频
者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长叹一口气，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而第二段视频，是网友反映在
吉林市，一大爷“人肉”占车位。视
频中，一男子询问“让一下行不行，
大爷？”大爷则表示，“不让，我就是
专门给人占地方的！”男子又反问，

遇到“人肉”占车位请举报给交警
交警部门会根据事发的位置，安排属地交警前往劝导

开套牌车肇事逃逸 两个月后被抓

“这是公共车位你占啥地方啊”，大爷
回复“我就占地方了！”

关于网上反映的情况，2日记者
首先咨询了长春市城市管理部门。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人肉”占车位应
该由交警部门管理，如果市民发现有
个人或临街商家用座椅板凳等物品
将车位占据，或者私自涂改停车位标
线，可以迅速拨打市城管的举报电
话，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执法人员
将立即进行查处和清理。

随后记者又询问了长春交警部
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人肉”占车
位肯定是不允许的，市民如发现这种
情况可以向交警部门反映，说明事发
的详细位置、相关情况。之后交警部
门会根据事发的位置，安排属地交警
前往，目前交警对这种“人肉”占车位
行为还是以劝导为主，让占车位的人
迅速离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
道 视频截图


